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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启迪桑德         公告编号：2016-010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7 日以电话及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以书面方式通知公

司监事会。本次董事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1 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本次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黄冈桑德禹清水务有限公司与北京桑德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签署<黄冈市禹王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暨

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黄冈桑德禹清水务有限公司由于建设黄冈市禹王新区污水处理厂

一期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所需，根据公开招投标结果与关联法人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签署《黄冈市禹王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总承包合同》，由关联法人为公

司提供劳务而引发的关联交易事项，本项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4,000.53 万元。 

由于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在本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于本项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潮

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1 号]）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郑州绿源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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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拓展公司餐厨垃圾处理业务区域市场，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430 万元收购郑

州宇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宇通”）所持郑州绿源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郑州绿源”）49%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约定，在启迪桑德本次收购郑州绿源 49%的股权后，同时郑州绿源

从事的郑州市候寨餐厨垃圾项目进入正式运营期后（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公司将以约定价格继续受让郑州宇通所持郑州绿源 19%股权，直至公司持有郑州绿源

餐厨 65%的股权。 

公司本次收购郑州绿源 49%股权收购总价款为 3,430 万元，公司与本次股权收购交易

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潮资

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郑州绿源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49%股权

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6-012号）。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为湖南桑顿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顿新能源公司”）向相关非银行金融

机构申请的不超过3.3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贷款提供担保，桑顿新能源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70%的股权，公司持有其30%的股份，公司拟与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按对桑顿新能源公司出资比例，对其本次拟申请的不超过3.3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贷款担保

事项提供相应额度的担保，桑顿新能源公司将向公司本次提供的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由于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在本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回避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对于本项关联交易事项表示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

请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8 票。其中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

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13号）。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间接全资子公司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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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间接全资子公司亳州洁能电力有限公司从事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投资建

设所需，拟为其向国内相关银行申请的不超过 20,000 万元人民币项目借款提供担保。本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请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深交所网站、巨

潮资讯网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及担保事项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6-014号）。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周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左剑恶先生的辞职报告，左剑恶先生由于个人原

因向公司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亦辞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由于公司独立董事左剑恶先生的辞职，公司独立董事人数未

达到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左剑恶先生的辞职应当在新任独立董事补选产生后生效，

在此之前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对左剑恶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

作所做出的指导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提名推选周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本次推选的独立董事

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接受公司董事会的提名，本项议案由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的第三至五项议案需要提交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

事会提请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14:00-17:00 在北京市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其中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项议案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的《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2016-015 号）。 

特此公告。 

启迪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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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周琪，男，195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曾任重庆建筑大学城建系助教；

重庆建筑大学城建系讲师；同济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博士后/副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化

工系和香港理工大学土木与结构工程学系访问学者；国务院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教育部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担任《同济大学学报》、《水处理技术》、《工业用水与废水》等杂志编委。 

 




